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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我市2010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申报工作的通知  

 

  各有关单位： 

 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通知要求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就我市2010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材料申报 

  请各申请单位按照要求，于2010年3月5日前将《申请报告》和《申请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报批

表》一式10份并附电子文档（需加盖公章，相关表格可直接从人社部网站www.mohrss.gov.cn下载）报

送我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。 

  二、有关申报程序 

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和上级通知要求，对各单位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，筛

选后报送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。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申报材料审核筛选后报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审批。审批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议，批准后

下发设站通知。 

  附：1．《关于开展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函[2009] 301号） 

    2．《关于做好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函〔2010〕229号） 

    3．申请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报批表 

      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

  二○一○年一月二十八日 

京ICP证080276号 |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(0108276) |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(1012006040)  

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，未经协议授权，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

Copyright © 2002-2011 by ChinaCourt.org All rights reserved.

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


